
公 告
个体工商户转型公告
南浔友德货运部（个体

工商户）, 统一社会信用代
码 92330503MA2F9FD15Q，
现拟转型升级为有限责任
公司。原个体工商户若有
经营期间未结清的债权债
务，仍由本个体工商户经营
者承担。特此公告。

公告人：赵德友
2019年 7月 20日

个体工商户转型公告
南浔翔圣货运部（个体

工商户）, 统一社会信用代
码 92330503MA2F8B710J，
现拟转型升级为有限责任
公司。原个体工商户若有
经营期间未结清的债权债
务，仍由本个体工商户经营
者承担。特此公告。

公告人：时爱朋
2019年 7月 20日

个体工商户转型公告
南浔小夏货运部（个体

工商户）, 统一社会信用代
码
92330503MA2B32KBXQ，
现拟转型升级为有限责任
公司。原个体工商户若有
经营期间未结清的债权债
务，仍由本个体工商户经营
者承担。特此公告。

公告人：戴雨红
2019年 7月 20日

个体工商户转型公告
南浔小黎货运部（个体

工商户）, 统一社会信用代
码 92330503MA2B331X1M，
现拟转型升级为有限责任
公司。原个体工商户若有
经营期间未结清的债权债
务，仍由本个体工商户经营
者承担。特此公告。

公告人：黎飞
2019年 7月 20日

个体工商户转型公告
南浔威琪货运站（个体

工商户）, 统一社会信用代
码 92330503MA2F91N45R，
现拟转型升级为有限责任
公司。原个体工商户若有
经营期间未结清的债权债
务，仍由本个体工商户经营
者承担。特此公告。

公告人：周章生
2019年 7月 20日

个体工商户转型公告
南浔畅乐货运部（个体

工商户）, 统一社会信用代
码
92330503MA2F8HMUX2，
现拟转型升级为有限责任
公司。原个体工商户若有
经营期间未结清的债权债
务，仍由本个体工商户经营
者承担。特此公告。

公告人：孙培培
2019年 7月 20日

个体工商户转型公告
南浔小张货运站（个体

工商户）, 统一社会信用代
码 92330503MA2B34EN5U，
现拟转型升级为有限责任
公司。原个体工商户若有
经营期间未结清的债权债
务，仍由本个体工商户经营
者承担。特此公告。

公告人：张恩伟
2019年 7月 20日

个体工商户转型公告
南浔佳宇货运站（个体

工 商 户 ）, 注 册 号
330504606004127，现拟转型
升级为有限责任公司。原
个体工商户若有经营期间
未结清的债权债务，仍由本
个体工商户经营者承担。
特此公告。

公告人：徐士伟
2019年 7月 20日

个体工商户转型公告
南浔祥友货运部（个体

工 商 户 ）, 注 册 号
330504606005822，现拟转型
升级为有限责任公司。原
个体工商户若有经营期间
未结清的债权债务，仍由本
个体工商户经营者承担。
特此公告。

公告人：黄送裕
2019年 7月 20日

个体工商户转型公告
南浔畅顺货运部（个体

工 商 户 ）, 注 册 号
330504620063686，现拟转型
升级为有限责任公司。原
个体工商户若有经营期间
未结清的债权债务，仍由本
个体工商户经营者承担。
特此公告。

公告人：李秀兰
2019年 7月 20日

个体工商户转型公告
南浔广兴货运部（个体

工商户）, 统一社会信用代
码 92330503MA2F8E4T9W，
现拟转型升级为有限责任
公司。原个体工商户若有
经营期间未结清的债权债
务，仍由本个体工商户经营
者承担。特此公告。

公告人：孙芳
2019年 7月 20日

个体工商户转型公告
南浔明成物流经营部

（个体工商户）, 统一社会信
用 代 码
92330503MA2B3BR5XM，
现拟转型升级为有限责任
公司。原个体工商户若有
经营期间未结清的债权债
务，仍由本个体工商户经营
者承担。特此公告。

公告人：付铭成
2019年 7月 20日

个体工商户转型公告
南浔大勇货运部（个体

工商户）, 统一社会信用代
码 92330503MA2B3BA947，
现拟转型升级为有限责任
公司。原个体工商户若有
经营期间未结清的债权债
务，仍由本个体工商户经营
者承担。特此公告。

公告人：施志勇
2019年 7月 20日

个体工商户转型公告
南浔万里恒通货运站

（个体工商户）, 统一社会信
用 代 码
92330503MA29JF3X2R， 现
拟转型升级为有限责任公
司。原个体工商户若有经
营期间未结清的债权债务，
仍由本个体工商户经营者
承担。特此公告。

公告人：胡淑贤
2019年 7月 20日

个体工商户转型公告
南浔鹍鹏货运站（个体

工商户）, 统一社会信用代
码 92330503MA2B32KU5Y，
现拟转型升级为有限责任
公司。原个体工商户若有
经营期间未结清的债权债
务，仍由本个体工商户经营
者承担。特此公告。

公告人：彭术青
2019年 7月 20日

个体工商户转型公告
南浔嘉秀货运部（个体

工商户）, 统一社会信用代
码 92330503MA29JEML2F，
现拟转型升级为有限责任
公司。原个体工商户若有
经营期间未结清的债权债
务，仍由本个体工商户经营
者承担。特此公告。

公告人：陈秀
2019年 7月 20日

个体工商户转型公告
南浔正通货运站（个体

工 商 户 ）, 注 册 号
330504620061906，现拟转型
升级为有限责任公司。原
个体工商户若有经营期间
未结清的债权债务，仍由本
个体工商户经营者承担。
特此公告。

公告人：沈正直
2019年 7月 2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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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告
浙江小玖科技有限公

司 （ 税 号
91330106MA2B28LT4X）遗
失浙江增值税专用发票的
抵 扣 联 ，发 票 代 码
3300183130，发 票 号 码
02863956，声明作废。

谢晓静遗失由绍兴市
越 城 区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
2017年 6月 2日核发的统一
社 会 信 用 代 码
92330600MA29C8CJ8W 的
营业执照正本，声明作废。

绍兴缣素贸易有限公
司 遗 失 公 章 1 枚 ，编 号
3306210156377，声明作废。

台州地豪地坪装饰有
限公司遗失公章 1 枚，编号
3310821033066，声明作废。

减资公告
兹有桐乡市佑泰新材

料有限公司决定拟向公司
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
本登记，原注册资本 10000
万元人民币减至 7000 万元
人民币，请债权人于公告之
日起 45 天内向本公司申报
债权。
桐乡市佑泰新材料有限公司

2019年 7月 19日
派生分立公告

经建德市宏都房地产
开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:
本公司分立。本次分立的
形式为派生分立。建德市
宏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分立为建德市宏都房地产
开发有限公司和杭州华远
汇通咨询管理有限公司。
分立前建德市宏都房地产
开发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
为 500万元。分立后建德市
宏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的注册资本为 200 万元，杭
州华远汇通咨询管理有限
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300 万
元。分立后，原建德市宏都
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债
权债务由分立后的建德市
宏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、
杭州华远汇通咨询管理有
限公司承继。请债权人自
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
日起三十日内，未接到通知
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
五日内，有权要求本公司清
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
保，逾期不提出的视其为没
有提出要求。特此公告。
建德市宏都房地产开发有

限公司
万研科技 (杭州 )有限公司

减资公告
经本公司股东会决议，

本 公 司 认 缴 注 册 资 本 从
1000万元减至 100万元。请
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
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，未
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
日起四十五日内，有权要求
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
相应的担保，逾期不提出的
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。

解散公告
本公司股东会已决定

解散本公司，请债权人自接
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
起三十日内，未接到通知书
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
日内，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
权登记，逾期不申报的视其
为没有提出要求。

上虞市墙上开花彩绘工艺
有限公司

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人民
法院公告

（2019）浙 1004破 12号
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

院根据深圳市同心珠宝首
饰有限公司的申请于 2019
年 7 月 1 日裁定受理深圳市
同心珠宝首饰有限公司对
浙江金兄弟珠宝名表有限
公 司 的 破 产 清 算 申 请 。
2019年 7 月 16日，本院指定
浙江晓法律师事务所为浙
江金兄弟珠宝名表有限公
司管理人。浙江金兄弟珠
宝名表有限公司的债权人
应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9 年
10 月 8 日止，向浙江金兄弟
珠宝名表有限公司管理人
（地址：浙江省台州市路桥
区东路桥大道 159号发达大
厦八楼浙江晓法律师事务
所；邮政编码 318050；联系
电 话 0576-82520436，
18267728961；联系人：陈律
师）申报债权。未在上述期
限内申报债权的，可以在破
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
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，但
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
要求补充分配，同时要承担
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
权所产生的费用。未申报
债权的，不得依照《中华人
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规定
的程序行使权利。浙江金
兄弟珠宝名表有限公司的
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
当向浙江金兄弟珠宝名表
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
或交付财产。

本院定于 2019 年 10 月
21 日 9 时 30 分在台州市路
桥区人民法院第一法庭召
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。依
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
参加债权人会议。参加会
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
组织的，应提交营业执照、
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
证明书，如委托代理人出席
会议，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
书、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
或律师执业证，委托代理人
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
务所的指派函。参加会议
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
交个人身份证明，如委托代
理人出席会议，应提交特别
授权委托书、委托代理人的
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，委
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
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。
特此公告

二 0一九年七月十八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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